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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個人申請書面資料審查重點項目及準備指引 

 

■審查資料項目： 

修課紀錄(B.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課程學習成果(C.成果作品)、學

習歷程自述(N.自傳(學生自述)、(O)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其他(Q.

有利審查之資料等) 

■審查重點與準備指引： 

審查項目 審查重點 準備指引 

修課紀錄 

(B)高中(職)在校

成績證明 

課程學習成果 

(C)成果作品 

1. 學業成績總平均 

2. 平均班排名 

3. 平均類組或學群排

名 

4. 平均校排名 

5. 其他學習成果展現 

請依您的在校成績與學習成

果，於自傳中分析、說明學習狀

況與收穫心得，並檢附以下佐證

資料： 

1. 高中(職)在校成績單。 

2. 課業相關獎項證明(學習進

步獎/成績優良獎/學科小老

師)。 

3. 學習作品(小論文、作品集、

專題報告)。 

4. 其他特殊學習表現(具有事

證)。 

學習歷程自述 

(N)自傳(學生自

述 

(O)讀書計畫(含

申請動機) 

1. 自我特質 

2. 與生機系連結 

3. 申請動機 

4. 就讀期間專業能力

培養 

1. 請具體說明求學過程與生機

系連結人事物，及高中時期

做好那些就讀生機系的準

備。 

2. 介紹個人特質，並說明為何

適合就讀生機系。 

3. 請具體說明為什麼想要申請

本系？(因為什麼生活經

驗、或事件等)。 



審查項目 審查重點 準備指引 

4. 瞭解生機系課程規劃，就讀

後如何學習？打算發展那些

與生機相關專業領域的能

力？ 

其他 

(Q)有利審查之資

料等 

1. 校內外活動及表現

(含具體事證、社團

證明及陳述)。 

2. 其他有助審查之相

關資料 

一、參加或辦理下列校內外活動

之具體收穫及經驗分享，有具體

事證與陳述： 

1. 校內服務(社團幹部或班級

幹部事證)。 

2. 校外服務及成長(含文化交

流、體驗營、研習營、成長

營)。 

3. 校內競賽(才藝、體育)。 

4. 代表學校競賽(才藝、體育)。 

5. 其他特殊服務或活動表現

(具有事證)。 

二、語文、專業能力及個人特殊

專長項目說明或證明： 

1. 外語能力檢定(如全民英

檢、英聽測驗、TOEIC、日

語、西班牙語檢定)。 

2. 參加學科類競賽(校內或校

外皆可)。 

3. 專業證照。 

4. 專業能力檢定(如程式能力

檢定)。 

5. 才藝類證照。 

6. 其他特殊卓越成就(具有事

證)。 

 


